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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做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２０１３〕９８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５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２０１３〕１０１号，以下简称《办法》）。为做好《办法》贯彻落实工作，结合我省实际，经省政府同意，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制定应急预案编制规划
　　各市（州）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政府及其部门，中省直各部门、单位（以下统称各地、各部门）要对本行政区域、本部门多发易发突发事件和主要风险进行全面排查，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制定本行政区域、本部门应急预案编制规划。同时，要指导所属基层单位和基层组织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应急预案编制计划。

　　二、强化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
　　各地、各部门要在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开展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工作。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工作制度，增强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

　　三、做好应急预案评估和修订工作
　　为贯彻《办法》对不同类别和层级应急预案的侧重要求，各地、各部门应急预案重点规范本级层面的应对行动，同时省级要体现指导性，市、县级要体现应急处置主体职能，乡镇、街道要体现先期处置特点，基层单位和基层组织的应急预案应体现自救互救、信息报告和先期处置的特点。建立应急预案定期评估制度，加强动态管理。凡符合《办法》中明确修订条件的应急预案，编制单位要及时修订。修订工作要按照《办法》规定的预案编制、审批、备案、公布等要求进行。

　　四、加强重要目标物保护、重大活动保障、应急资源保障应急预案编制工作
　　重要目标物包括重要基础设施、生命线工程、国家重要资源等；重大活动包括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大型经贸、文化、旅游、体育、会展等活动；应急资源包括应对突发事件需要的队伍、物资、装备、资金等资源。各地、各部门要在全面摸排的基础上，加快编制或完善以上有关专项和部门应急预案。凡纳入专项应急预案管理的，要经本级政府审批后印发实施，并按要求报上一级备案。

　　五、加大应急演练力度
　　应急预案编制单位要建立应急演练制度，依据国务院应急办下发的《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指南》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安全、节约、高效的应急演练。专项和部门应急预案至少每３年进行一次应急演练。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多发易发区域所在地政府和相关部门以及重要基础设施、生命线工程、矿山、建筑施工、危险物品、人员密集场所等相关单位，要有针对性地经常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六、组织开展应急预案培训和宣传教育
　　各地、各部门要以贯彻落实《办法》为契机，组织开展针对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应急管理干部的应急预案专题培训，同时加强与应急预案实施密切相关的管理和专业救援等人员的培训。各地、各部门编制有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类的应急预案，除确需保密的以外，要向社会公布。对需要公众广泛参与的应急预案，要利用多种渠道广泛宣传，制作通俗易懂、好记管用的宣传普及材料，向公众免费发放。积极探索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应急预案培训、宣传教育和应用等工作。

　　七、加强指导监督和组织保障
　　各地、各部门要对本行政区域、本行业（领域）应急预案管理工作加强指导和监督。要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应急预案相关具体工作，将应急预案规划、编制、审批、发布、演练、修订、培训、宣传教育等工作经费纳入预算统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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